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ѐᶕ ⁿ ֙ Ὠ ӊн ֙

Ὠ 2015 ♅ бᴳ ᾳ 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作为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橡胶”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就公司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Уȁ♅ ᾳ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826 号文核准，海南橡胶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

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 786,000,00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 1.00

元，实际发行价格每股 5.99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708,140,000.00 元。该

募集资金在直接扣除证券承销保荐费 205,866,300.00 元后，余额 4,502,273,700.00

元由中信证券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汇入海南橡胶募集资金专户。其中：汇入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垦区支行（账号 163001040008287）人民币

1,102,273,700.00 元、汇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海秀支行（账号

2201021029200108808）人民币 900,000,000.00 元、汇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口海垦支行（账号 266257689667）人民币 900,000,000.00 元、汇入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账号 461600100018010241548）人民币 900,000,000.00

元、汇入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金山支行（账号 7442310182100000593）人

民币 700,000,000.00 元。 

上述实际汇入海南橡胶的募集资金 4,502,273,700.00 元，扣除应支付的中介

机构费和其他发行费用 24,722,392.86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4,477,551,307.14 元。

该募集资金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中审亚太

验字（2010）010715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海南橡胶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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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存储制度。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1,961.23 万元，与募集

资金账户应有余额-3,775.73 万元存在 5,736.96 万元的差额，此差额为募集资金存

放期间产生的利息收入 5,736.96 万元。 

үȁ♅ ᾳ 

̂У̃♅ ᾳ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海南橡胶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了《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该制度在募集资金的存储、审批、使用、管理与监督方面做出了明确

规定，保证了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2011 年 1 月 4 日，海南橡胶、中信证券与中国工商银行海口海秀支行、交

通银行海南省分行、中信银行深圳金山支行、中国银行海口海垦支行以及中国农

业银行海口垦区支行（以下简称“开户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 

为提高募集资金存储收益，2011 年 1 月 25 日海南橡胶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存储方式的议案》，以定期存单方式存

放部分募集资金，从而提高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收益，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

据相关规定，公司、保荐机构与募集资金专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 

为提高募集资金存储收益，2012 年 4 月 26 日海南橡胶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存储方式的议案》，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部

分募集资金，从而提高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收益，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募

集资金管理相关规定，公司分别与专户银行及保荐人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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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ү̃♅ ж ẏ ᾳ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海南橡胶募集资金总余额为 1,961.23 万元，分别

存储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中，

具体情况如下： 

1ȁѐᶕ ♅ ж ̂ж ̔7442310182100000593  ̃

存储方式 期限 金额（元） 

活期存款 活期 19,113,102.23 

2ȁӇ ♅ ж ̂ж 4̔61600100018010241548  ̃

存储方式 期 限 金额（元） 

活期存款 活期 499,165.76 

Ьȁ ♅ ᴳ ᾳ 

̂У̃♅ ᴳ ᾳ  

2015 年度，海南橡胶按照在招股说明书中的承诺将募集资金用于“胶园更

新种植建设”、“橡胶种苗繁育基地建设”的建设，“橡胶开割树防雨帽技术推广

应用”、“橡胶树气态刺激割胶新技术推广”项目根据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决

议，已终止投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1。 

̂ү̃♅ ὲ ᾳ 

1ȁ →  

正常年份海南橡胶胶林平均每株每刀产干胶 0.0493 千克。根据招股说明书

的测算，本项目实施后按增加雨天割胶 15 天，避免雨冲胶 10 天计，共计 25 天

计，平均每株开割树增加割胶刀数 8.3 刀，每个防雨帽的寿命为四年，四年累计

增产干胶 18,719 吨。鉴于募投项目实施后，实际生产年度的雨天割胶天数、降

雨强度、台风天气等均存在差异，因此无法准确计算由于采用防雨帽技术而增加

的胶水量，使得该募投项目无法进行单独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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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4 月 24 日，海南橡胶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

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并经 2013 年 5 月 24 日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

批准，从 2013 年起终止实施该项目。详情请见海南橡胶 2013 年 4 月 26 日披露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2ȁ ₁ →  

由于公司募投项目—橡胶树气态刺激割胶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无法对每一株

橡胶树因采用气态刺激割胶技术而增加的产量进行具体量化，因此该募投项目无

法进行单独核算。 

2013 年 4 月 24 日，海南橡胶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

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并经 2013 年 5 月 24 日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

批准，从 2013 年起终止实施该项目。详情请见海南橡胶 2013 年 4 月 26 日披露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Ь̃♅ Ἴ ὡ ᾳ 

公司无以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 ̃ ♅ Ἱ ╟ ᾳ 

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3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 7,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4 个月。公司独立董事发

表意见如下： 

“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所需资金的前提下，将闲置募集资金中的 7,000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既满

足了公司周期性流动资金需求，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又降低了公司财务费用，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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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同意公司将 7,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014 年 10 月 30 日，海南橡胶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部分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监事会意见如下：“公司本次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严格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既可降低财务费用，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且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的正常进行。” 

2015 年 2 月 16 日，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7,000 万元已全部归还至

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ҷ̃ ᴍ♅ ᴳ ᾳ 

公司将募投项目尚未使用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接受中信证券、开户行

的监管。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本年度已使用 11,045.10 万元，累计

使用 451,530.86 万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1,961.23 万元，与募集资金账户应有

余额-3,775.73 万元存在 5,736.96 万元的差额，此差额为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的

利息收入 5,736.96 万元。 

募集资金余额将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后续建设，不存在募集资金节余的

情况。 

ȁ ♅ ᴳ ᾳ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终止橡胶开割树防雨帽技

术推广应用、橡胶树气态刺激割胶新技术推广应用。（1）终止橡胶开割树防雨帽

技术推广应用的具体原因：在推广前的应用试验中，安装防雨帽后确能在小雨和

中雨时有效防止雨冲胶水，并且可以在静风状态下的小雨和雾雨中割胶。但过去

两年海南先后遭受了纳沙、山神等台风，在大雨和暴雨较多的情况下，防雨帽的

防雨效果不显著。其次，由于物价上涨，防雨帽的设备原材料和安装人工成本也

随之上涨，导致投入产出比较低，项目投资效益不如胶园更新种植建设项目。（2）

终止橡胶树气态刺激割胶新技术推广应用的原因：橡胶树气态刺激割胶新技术正

常树、更新强割树和死皮停割树上应用均表现出一定的效果。但是，随着物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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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气态刺激割胶的设备和安装人工成本上涨，导致投入产出比较低，项目投资

效益不如胶园更新种植建设项目。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

导工作指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文件的规定，

关于终止开割树防雨帽技术推广应用和橡胶树气态刺激割胶新技术推广应用两

个募投项目议案，经海南橡胶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监事会发表意

见如下：“终止开割树防雨帽技术推广应用和橡胶树气态刺激割胶新技术推广应

用这两个募投项目，是基于过去两年推广应用效果未达预期的客观情况合理作出

的决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公

司对终止该两个募投项目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同意公司终

止上述募投项目”。 

公司三位独立董事也发表了独立意见一致同意该项议案。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如下：“防雨帽技术和橡胶树气态刺激割胶新技术是新的技术推广应用，存在不

确定性，经过过去两年的推广应用，实施效果未能达到预期，公司合理终止开割

树防雨帽技术推广应用和橡胶树气态刺激割胶新技术推广应用这两个募投项目，

两个募投项目的终止对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产生影响, 并有利于减少投资风险，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

同意终止以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上述两个项目终止后剩余资金 5,346 万元，用

于投入胶园更新种植建设项目。 

ҷȁ♅ ᴳ ѐ  

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  

Ὡȁ  

经核查，中信证券认为：海南橡胶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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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

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履行了合法程序，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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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新技术正常树、更新强割树和死皮停割树上应用均表现出一定的效果。但是，随着物价上涨，气态刺激割胶的设备和安装人工成

本上涨，导致投入产出比较低，项目投资效益不如胶园更新种植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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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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